


















万元 (其中本金7,000.00万元，利息4,428.00万元)。

2022年已发行3,000.00万元，融资利率为 3.38%,期

限20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在

专项债券存续期的20年里，共计支付本息5,028.00万元(其

中本金3,000.00万元，利息2,028.00万元) 。

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4,000.00万元， 融资利率暂按

3.00%计算，期限20年，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到期一次性

偿还本金，在专项债券存续期的20年里，共计支付本息

6,400.00万元 (其中本金4,000.00万元，利息2,400. 00万

元) 。

通过对委托方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收益与融

资平衡方案》 中的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额敏县玉什

喀拉苏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的资金覆盖率可

达到 1.57倍， 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

本债券对应收入预计从2027年开始至2044年完成， 根

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旅游收入等所产

生的收入23,400.00万元。 在债券存续期内， 以上收入可有

效覆盖债券对应成本、 债券利息支出。 以上收入结束后的留

存资金可以支付后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以及到期的

本金偿还支出。 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3214 .40万元，

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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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公益性、 收益性

(1)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额敏县玉什喀拉苏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额敏县

玉什喀拉苏镇生态建设工程之一，是一项集水源利用、 环境

提升和休闲游乐于一体的低碳绿色标志性工程。 该工程填补

了额敏县玉什喀拉苏镇湿地公园生态建设的空白，对于提升

额敏县玉什喀拉苏镇湿地公园形象和品位、 发展旅游产业具

有重要意义。

(2) 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可带来以下公益效益：

该项目的建设， 将突出西部原始淳朴的人文环境、 性格

迥异的民族风情，改善饮食旅游环境，提高旅游品位， 以此

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提升额敏县旅游业的品质，推动额敏

县旅游业的发展， 带动额敏县经济的发展。

(3) 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五、 本项目中介服务机

项目实施后， 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目运营收入为

23,400.00万元， 扣除项目运营成本和税费后，项目运营净

收益为 14642.40万元，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资金覆盖倍数

为1.28倍。 项目资金稳定性可靠，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

债券本金、 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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